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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5月8日 星期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持续督导

保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披露时间：2020年4月27日

保荐机构编号：Z27174000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道全”或“公司”或“发行人” ）于2017年3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担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中信建投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至2019年12月31日止。

道道全2019年2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9年3月5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9年9月5日召开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9年9月25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道道全2019年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相关议案。 公司决定聘请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我公司” ）担任公司该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

机构。 2019年11月4日，招商证券与道道全签订了《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

上市之保荐协议》及《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承销协议》（以下简称“承销

保荐协议” ），聘请招商证券担任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

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道道全根据相关规定终止与中信建投的保荐协议及持续督导

协议。 自公司与招商证券签署承销保荐协议之日起， 招商证券将承接原中信建投对道道全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义务和相关工

作。 招商证券承接本次持续督导工作的期间为2019年11月4日至2019年12月31日。

招商证券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道道全进行持续督导，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招商证券对道道全持续督导期届满，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保荐机构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深圳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路111号招商证券大厦

主要办公地址 中国深圳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路111号招商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霍达

联系人 梁石、王璐

联系电话 0755-82943666

是否更换过保荐机构 是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情况 内容

发行人名称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852.SZ

注册资本（元） 28,900.00万元

主要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凯乐国际城9栋10楼

法定代表人 刘建军

实际控制人 刘建军

联系人 谢细波

联系电话 0731-88966518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

本次证券发行时间 2017年2月28日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17年3月10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年度报告披露时间

2017年度报告于2018年4月25日披露

2018年度报告于2019年4月11日披露

2019年度报告于2020年4月27日披露

四、本次发行工作概况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34号文核准，公司2017年3月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00万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为47.30元/股，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8,250.00万元，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51,760,000.00元， 余额为人民币1,130,740,000.00元， 另外扣除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3,

433,566.07元（不含发行服务费用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666,433.93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17,306,433.93元。 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7年3月6日对公司该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由其出具天职业字[2017]� 6722号《验

资报告》。

五、保荐工作概述

招商证券承接中信建投未完成的道道全首次公开发行持续督导责任期间，保荐工作如下：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督导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续督导期的信息披露文件由我公司保荐代表人认真审阅后，再报交易所公告。

2、督导规范运作情况

关注持续督导期内道道全的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的运作及其表决事项，关注道道全内部控制运行情况，督导道道全有效执行

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和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的制度，督导道道全合法合规经营；督导

道道全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

的各项承诺。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相关规章制度均得到有效执行。

3、督导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招商证券持续关注道道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募投项目进展， 督导道道全按照公开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所承诺的募集资金用途或者

按照经批准调整后的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 我公司保荐代表人根据商业银行定期寄送的对账单监督和检查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并定期检查了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和使用情况。

2019年11月29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所需。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分批转入流动资金账户金额共计85,791,291.83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

告出具日，公司已将募集资金账户的余额（含利息）全部转入公司一般账户进行管理，并办理完成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

4、保荐机构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招商证券对道道全有关募集资金使用、限售股解禁、内控规则落实情况等各类事项，发表专项意见。发表了《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道道全粮油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于使用专项核查报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

实自查表的核查意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5、跟踪承诺履行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招商证券持续关注并督促道道全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诺方等切实履行本次

发行相关的承诺。

六、保荐机构在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1、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变更及理由

公司于2017年3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聘请中信建投担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至

2019年12月31日止。2019年9月，由于拟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需要，公司聘请招商证券担任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

销商。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

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道道全根据相关规定终止与中信建投的保荐协议及持续督导

协议。 自公司与招商证券签署承销保荐协议之日起，招商证券承接原中信建投对道道全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义务和相关工作，

招商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梁石、郑华峰负责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

七、对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持续督导期内，发行人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并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的按照要求进行对外信息披

露；重要事项能够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并与保荐代表人沟通，同时根据保荐机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保证了本保荐机构及其保荐

代表人及时对有关重大事项提出建议和发表专业意见。

八、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相关文件，提出专业意见。 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均能勤勉尽职

地履行各自的工作职责。

九、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道道全已建立健全较为完善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通过查阅公司“三会”资料和信息披露档案等资料，我公司认为，在持续督导期内，

道道全信息披露工作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了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与及时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十、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招商证券认为道道全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

金，有效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一、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保荐代表人：

梁 石

郑华峰

法定代表人：

霍 达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道道全

保荐代表人姓名：梁石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保荐代表人姓名：郑华峰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无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是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2次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是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次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次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次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1次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5次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及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无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整改情况 无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整改情况 无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1次

（2）培训日期 2020年4月24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行政处罚和纪律处分的类型

及其影响及2019年修订法律

法规概览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3.“三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资、风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 无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无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

大变化情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

解决措施

1.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关于减持价格限制、破发延长锁定期的承诺 是 不适用

3.关于被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相关承诺 是 不适用

4.若发生“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情形将回购股

份、相关责任主体赔偿投资者损失的承诺

是 不适用

5.主要股东关于持股意向透明度的承诺 是 不适用

6.相关责任主体关于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公司于2017年3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聘请中信建投担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持

续督导期间至2019年12月31日止。 2019年11月，由于拟公

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需要， 公司聘请招商证券

担任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根据《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

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 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

协议， 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

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道道全根据相关规定终止与中信建投

的保荐协议及持续督导协议。 自公司与招商证券签署承销

保荐协议之日起， 招商证券承接原中信建投对道道全的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义务和相关工作， 招商证券委派

保荐代表人梁石、郑华峰负责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者其保荐的公

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无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保荐代表人：

梁 石

郑华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667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

2020

—

036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7年 4月27日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鞍重股份”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35号，中国证监会认为鞍重股份2016年4月23日披露的《鞍山重

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存在虚假陈述，对公

司予以行政处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以下简称“巨潮

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 � �公告编号：2017—032)� 。

2018年11月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重大诉讼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7）；2018年12月11日，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0）；2019年5月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重大

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4）。 2019年8月2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45）。 2019年11月1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8）。

2019年11月2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2）。 2020年1月11日，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2）。

二、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 ）送达的74份《起诉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 ）送达的1份民事裁定书，内容如下：

1.沈阳中院送达的起诉状（74份）

序号 案号 起诉状日期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元） 诉讼请求

1

（2020）辽01

民初121号

2019/12/5 张永建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5,546.86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三、诉讼费用由

两名被告共同承担。

2

（2020）辽01

民初128号

2019/12/26 刘芝兰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140,960.27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三、诉讼费用由

两名被告共同承担。

3

（2020）辽01

民初118号

2019/12/27 施维娜 鞍重股份 76,273.01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4

（2020）辽01

民初132号

2019/12/26 王博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11,866.35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三、诉讼费用由

两名被告共同承担。

5

（2020）辽01

民初183号

2020/2/15 李万国 鞍重股份 6,737.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6

（2020）辽01

民初198号

2020/2/15 何仁 鞍重股份 85,015.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7

（2020）辽01

民初202号

2020/2/15 苏美珍 鞍重股份 10,192.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8

（2020）辽01

民初205号

2020/2/15 侍海峰 鞍重股份 6,366.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9

（2020）辽01

民初206号

2020/2/15 陈菁 鞍重股份 4,746.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10

（2020）辽01

民初211号

2020/2/15 李昌懂 鞍重股份 11,614.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11

（2020）辽01

民初215号

2020/2/15 李万商 鞍重股份 10,276.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12

（2020）辽01

民初218号

2020/2/15 王正聪 鞍重股份 5,643.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13

（2020）辽01民

初219号

2020/2/15 张潇轶 鞍重股份 7,116.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14

（2020）辽01民

初224号

2020/3/3 任国勤 鞍重股份 1,529.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15

（2020）辽01民

初235号

2020/2/15 李环宇 鞍重股份 551.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16

（2020）辽01民

初238号

2020/2/15 张东 鞍重股份 7,752.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17

（2020）辽01民

初239号

2020/2/15 陈妍 鞍重股份 4,338.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18

（2020）辽01民

初244号

2020/2/15 金文波 鞍重股份 568.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19

（2020）辽01民

初260号

2020/3/5 张学东 鞍重股份 26,841.05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失。

20

（2020）辽01民

初261号

2020/3/5 张静 鞍重股份 20,395.26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失。

21

（2020）辽01民

初262号

周义勇 鞍重股份 33,385.07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失。

22

（2020）辽01民

初240号

2020/2/15 徐智丽 鞍重股份 6,486.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23

（2020）辽01民

初220号

2020/2/15 朱玑翔 鞍重股份 12,813.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24

（2020）辽01民

初207号

2020/2/15 覃文欣 鞍重股份 10,558.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25

（2020）辽01民

初194号

2020/2/15 朱筱 鞍重股份 6,325.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26

（2020）辽01民

初197号

2020/2/15 余汉唐 鞍重股份 24,006.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27

（2020）辽01民

初210号

2020/2/15 赵永甲 鞍重股份 8,638.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28

（2020）辽01民

初223号

2020/2/15 陈福花 鞍重股份 5,269.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29

（2020）辽01民

初243号

2020/2/15 田明波 鞍重股份 17,319.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30

（2020）辽01民

初129号

2019/12/16 王新兰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177,303.64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三、诉讼费用由

两名被告共同承担。

31

（2020）辽01民

初199号

2020/2/15 尚鹏 鞍重股份 12,473.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32

（2020）辽01民

初212号

2020/2/15 张静 鞍重股份 6,976.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33

（2020）辽01民

初225号

2020/2/15 高友林 鞍重股份 10,935.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34

（2020）辽01民

初245号

2020/2/15 王庆 鞍重股份 5,727.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35

（2020）辽01民

初203号

2020/2/15 郑曼 鞍重股份 4,586.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36

（2020）辽01民

初216号

2020/2/15 李万生 鞍重股份 6,694.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37

（2020）辽01民

初236号

2020/2/15 彭全霞 鞍重股份 2,861.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38

（2020）辽01民

初263号

2020/3/11 张宇曦 鞍重股份 2,302.46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失。

39

（2020）辽01民

初124号

2019/12/26 黄道锐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42,793.79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三、诉讼费用由

两名被告共同承担。

40

（2020）辽01民

初126号

2019/12/26 汪宗元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3,870.96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三、诉讼费用由

两名被告共同承担。

41

（2020）辽01民

初130号

2019/12/26 何辉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6,023.72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三、诉讼费用由

两名被告共同承担。

42

（2020）辽01民

初131号

2019/12/26 吴萃莲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66,898.04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三、诉讼费用由

两名被告共同承担。

43

（2020）辽01民

初146号

2020/1/17 汤振菊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西南证券

11,014.00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西

南证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

诉讼费用由三名被告共同承

担。

44

（2020）辽01民

初195号

2020/2/15 沙鹏 鞍重股份 9,865.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45

（2020）辽01民

初196号

2020/2/15 张俊 鞍重股份 19,287.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46

（2020）辽01民

初201号

2020/2/15 侍道友 鞍重股份 10,626.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47

（2020）辽01民

初208号

2020/2/15 马帅 鞍重股份 11,951.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48

（2020）辽01民

初209号

2020/2/15 郭扬 鞍重股份 6,241.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49

（2020）辽01民

初214号

2020/2/15 张秀英 鞍重股份 8,625.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50

（2020）辽01民

初221号

2020/2/15 夏莉琴 鞍重股份 5,385.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51

（2020）辽01民

初222号

2020/2/15 钟正莲 鞍重股份 75,081.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52

（2020）辽01民

初234号

2020/2/15 钟波 鞍重股份 527.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53

（2020）辽01民

初241号

2020/2/15 朱凝 鞍重股份 4,503.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54

（2020）辽01民

初242号

2020/2/15 徐雅珍 鞍重股份 689.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55

（2020）辽01民

初259号

2020/3/11 李抒秦 鞍重股份 29,940.74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失。

56

（2020）辽01民

初267号

2020/3/5 何璇 鞍重股份 3,314.16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失。

57

（2020）辽01民

初204号

2020/2/15 王文华 鞍重股份 47,484.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58

（2020）辽01民

初217号

2020/2/15 王璐璐 鞍重股份 10,404.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59

（2020）辽01民

初237号

2020/2/15 朱旭培 鞍重股份 6,516.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60

（2020）辽01民

初122号

2019/12/26 杨肖宁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192,463.91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三、诉讼费用由

两名被告共同承担。

61

（2020）辽01民

初127号

2019/12/26 杨明泉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73,343.08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三、诉讼费用由

两名被告共同承担。

62

（2020）辽01民

初200号

2020/2/15 吕艳丽 鞍重股份 5,162.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63

（2020）辽01民

初213号

2020/2/15 崔馨悦 鞍重股份 8,115.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64

（2020）辽01民

初233号

2020/2/15 任杰 鞍重股份 3,252.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65

（2020）辽01民

初246号

2020/2/15 陈云淮 鞍重股份 2,859.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66

（2020）辽01民

初302号

2020/3/12 郭超 鞍重股份 85,030.0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67

（2020）辽01民

初401号

2020/4/7 顾立平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西南证券

362,013.00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西

南证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

诉讼费用由三名被告共同承

担。

68

（2020）辽01民

初408号

2020/4/7 赵为利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西南证券

4,237.00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西

南证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

诉讼费用由三名被告共同承

担。

69

（2020）辽01民

初404号

2020/4/7 徐银露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西南证券

189901.00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西

南证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

诉讼费用由三名被告共同承

担。

70

（2020）辽01民

初406号

2020/4/10 姜爱华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西南证券

6563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西

南证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

诉讼费用由三名被告共同承

担。

71

（2020）辽01民

初400号

2020/4/7 徐建忠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西南证券

680357.00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西

南证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

诉讼费用由三名被告共同承

担。

72

（2020）辽01民

初407号

2020/4/10 刘屹

鞍重股份

九好集团

西南证券

3513.00

一、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

失；二、请求判令九好集团、西

南证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

诉讼费用由三名被告共同承

担。

73

（2020）辽01民

初452号

2020/4/15 蔡木辉 鞍重股份 4379.94 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资损失。

74

（2020）辽01民

初475号

2020/4/12 路景文 鞍重股份 67439.10

一、 请求判令鞍重股份赔偿投

资损失；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小计： 2,868,650.41

2．最高法民事裁定书

针对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沈阳中院的（2017）浙01民初960号案，公司于近日收到最高法送达的1份民事裁

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5号】，内容如下：

原告：朱厚木

被告1：九好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2：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3：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金额：489947.82元

裁定结果：裁定本案由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小结：截至今日，公司共收到354个证券诉讼案件（沈阳中院受理247个，杭州中院移送107个）的应诉通知，累计诉讼

金额 88,642,933.24元。

沈阳中院受理的247个案件中，72个案件已撤诉，累计诉讼金额 34,510,524.05元；101个案件已收到一审判决书，累

计诉讼金额12,724,415.00元，共计判决赔偿金额（含案件受理费）2,219,838.62元。

案件号为（2017）辽01民初396号、（2017）辽01民初397号、（2017）辽01民初399号、（2017）辽01民初398号的四

个原告在收到沈阳中院一审判决后提交了民事上诉状。 目前该四个案件已全部收到二审判决书， 判决结果均为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沈阳中院受理的247个案件中，除本次披露新立案的74个案件外，其余173个案件已全部收到判决书或撤诉裁定，杭

州中院移送的107个案件，目前在移送过程当中，尚未收到开庭通知。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对于已达到《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 规定的重大诉讼和仲裁披露标准的诉讼和仲裁事项，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

除上述诉讼或仲裁事项外，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将相关诉讼所涉赔偿金额计入负债及相关会计科目,因公司在2018、2019年度

按经办律所的审核金额已对未决诉讼的赔偿情况计提了预计负债，截止目前预提金额涵盖预计赔偿金额，本次公告的诉

讼对公司本期业绩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相关法律文书。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44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之回购价格上限的

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1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从二级市场回

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资金总额为不超过40,000万元 （含） 且不少于20,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4.5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公

司于2020年3月20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0-026）。

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4月8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派方案

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1,178,445,137股为基数，其中回购股份13,829,879股，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5.5元人民币现金，现金分红总额648,144,825.35元。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4

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4月29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9）、《关于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43）。

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及其他除

权除息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鉴于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对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调整，本次回购价

格上限由不超过14.5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13.95元/股（含）。 鉴于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40,000万元（含）且不少于20,000万元（含），在回购股份价格调整为不超过13.95元/股（含）的条件

下，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867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40%；按回购金

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434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2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

回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且回购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其他内容

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45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1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0-026），于2020年4月2日披露

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0），详见公司于《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2020年4月30日，公司尚未开始实施本轮回购。

公司既定的本轮回购方案为： 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用

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为不超过40,000万元（含）且不少于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

价格不超过13.95元/股 （含）【因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 回购股份价格由原 “不超过14.5元/股

（含）” 调整至“不超过13.95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截

至2020年4月30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13.35元/股，未超过公司回购股票价格上限。

二、其他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段的要

求具体如下：

1、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

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但每五个交易日回购数量不超过一百万股的除

外。

3、公司不得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603887

证券简称：城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9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及利润分配预案的投资者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1日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e访谈栏目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投资者可在2020年5月9日下午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

题预先发送公司邮箱（shchengdi@163.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关于推进上市公司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工作的通

知》等相关规定，公司定于2020年5月11日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2019年度业绩及利润分配预案的

投资者说明会”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情况。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0年5月11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

2、 召开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访谈” 栏目进行在线互动交流 （网址为：http://sns.

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及财务负责人。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20年5月11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访谈” 栏

目，在线直接参与本次利润分配说明会。

2、 投资者可在2020年5月9日下午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预先发送公司邮箱

（shchengdi@163.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电话：021-52806755

传真：021-52373433

电子邮件：shchengdi@163.com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603733

证券简称：仙鹤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4

债券代码：

113554

债券简称：仙鹤转债

仙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会议内容：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2、召开时间：2020年5月15日下午15:00-17:00

3、召开地点：全景网（http://rs.p5w.net）

4、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5、 投资者可以在2020年5月14日下午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邮箱

(zqb@xianhepaper.com)，公司将在本次活动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沟通交流，仙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于2020年5月15日参加由浙江证监局指导、 浙江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凝心聚力 共克时艰” 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届时，公司将与投资者就公司治

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沟通。

二、召开的时间及地点

1、召开时间：2020年5月15日下午15:00-17:00

2、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网址：http://rs.p5w.net）

三、参加人员

1、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敏良先生、董事会秘书王昱哲先生、财务总监王敏岚女士及相关工作人员

（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2、拟参加本次活动的投资者。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2020年5月14日下午16:00之前，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将需要了解的情

况和关心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本次活动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本次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

录网络平台(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活动。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0-2833055

传真：0570-2931631

邮箱：zqb@xianhepaper.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仙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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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回购股份拟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3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以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150%为回购价格上限，回购股价不超过5.52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4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8,98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8%，购买的最

高价为3.82元/股、最低价为3.6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33,722,211.4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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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说明会召开时间：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说明会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说明会召开网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上证e访谈” 栏目 (http://sns.sseinfo.

com)

●征集问题：投资者可在2020年5月11日17：00前通过邮件方式（stock@chinaxingye.com）将需

要了解与关注的问题预先发送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0年4月25日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将通过网络方式举 行 2019�年度业绩说

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 ），届时公司有关人员将针对公司经营业绩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

行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解答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说明会定于 2020� 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00�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

平台(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访谈” 栏目召开。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进兴先生、财务总监陆佳先生及董事会秘书彭勇泉先生将出席本次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公司欢迎投资者在2020年5月11日17：00前通过邮件方式将需要了解与关注的问题预先发送给

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于2020�年5月12日下午 15:00-16:00� 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平台（http:

//sns.sseinfo.com）“上证 e� 访谈” 栏目，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互动交流，公司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

内积极与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

五、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联系人：彭勇泉、叶敏艳

2、电话：0512-68836907；0512-68836930

3、电子信箱：stock@chinaxingye.com

特此公告。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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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15:00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方式举行。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10日和2020年4月24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了让广大投资者

进一步了解公司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等情况，加强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互动，公司拟于2020年5月19日

（星期二）下午15:00-16:30在“中国基金报-机会宝网上路演中心” 召开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

一、 会议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19年度及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 会议召开时间

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15:00-16:30

三、 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及相关部门人员。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基金报-机会宝网上路演中心”（www.jhbshow.con）在线参与本次业

绩说明会。

（二） 为了做好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工作，本公司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 资 者 可 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 前 将 相 关 问 题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的 形 式 发 送 至 公 司 邮 箱

（zhdk000738@vip.163.com），本公司将在2019年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沟通。

五、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先定

联系地址：无锡市滨湖区梁溪路792号航发控制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510-85707738、0510-80705226

传真：0510-85500738

电子邮箱：zhdk000738@vip.163.com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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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6日召开董事会第八届七次

（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

案》，该议案已经公司2020年3月23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A股），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公司总股本的

0.5%－1%， 即不低于1,542,319股， 不超过3,084,638股， 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2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50元/股（含）。 具体回购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7日、2020年4月2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

根据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因公司在定期报告前十个交易日的窗口期内无法回购股份，截至2020年4月30日，公司尚未实施股

份回购。 后续公司将依据股份回购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计划，并根据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